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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委宣传部。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营造氛围,增强社会公众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意识。发挥媒体优势，充分报道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我区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成功做法，曝光负面典型。
2.区文明办。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考核体系，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3.区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将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联合区住房城乡建设局等部门组织编制全区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负责回收模式创新发展，进一步提高居民交投废旧物资便利化和可回收物等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相关工作，指导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推进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相协调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培育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龙头企业，积极构建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经营服务网络。
4.区教育体育局。负责各级各类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教育，推动垃圾分类进学校、进课堂，增进师生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提升广大师生垃圾分类意识；组织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和实践等活动，发挥“小手拉大手”作用。
5.区科技经济信息化局。负责支持和鼓励企业、高校院所开展生活垃圾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低碳、循环利用等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绿色设计产品，不断完善工业绿色制造体系，促进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培育废塑料、废纸等再生资源规范企业，引导企业规范发展。
6.区民政局。负责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推进垃圾分类落到基层、深入群众；指导农村垃圾分类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及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村规民约建设；推进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建设。
7.区司法局。负责加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处理地方性规章宣传普及引导。
8.区财政局。负责统筹安排相关资金支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到垃圾治理领域；加大政府绿色采购力度，促进绿色产品推广使用。
9.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负责生活垃圾处理设施选址及建设用地保障等工作。
10.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对生活垃圾处理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负责对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企业污染环境防治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实施监督管理。
11.区城管局。负责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研究制定全区垃圾分类工作计划、目标任务，组织督查评估，实施年度目标考核；督促指导各地加强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建设和日常设施运行维护;依法对辖区违反生活垃圾分类规定的行为进行行政执法。
12.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配合区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组织编制全区城镇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13.区公路运输管理所。负责引导汽车站、公交站等公共交通场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督促公交场站、客运场站等公共场所和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经营者和管理者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14.区农业农村水利局。负责引导农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探索具有农村特色的垃圾分类方法，宣传引导脱贫等人口转变生活方式，建立以镇为基础的资源回收利用体系。
15.区文化和旅游局。督促酒店不主动提供客房一次性用品；对游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
16.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对医疗机构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加强医疗机构内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17.区财政局（区国资委）。负责督促区属国有企业按照属地管理要求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18.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督促餐饮服务单位记录餐厨废弃物处置时间、数量等信息，查处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违规销售超薄塑料购物袋等行为；配合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严格执行国家商品限制过度包装通则，健全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认定标准。
19.区机关服务中心。负责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动,指导、协调、监督。
20.团区委。负责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教育全区广大少先队员、团员青年了解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发起垃圾分类倡议，组织开展志愿服务行动。
21.区妇联。负责引导组织妇女及家庭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倡导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作为“最美家庭”、绿色家庭评选等活动的主要条件。
22.各镇街道。负责对辖区内各社区进行日常监督,建立监督检查台账、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分节点、分时段、分步骤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进度督查。作为生活垃圾分类实施主体,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带头做好本辖区企业、商户、居民小区内生活垃圾分类组织实施,采取物业兼顾、社区兜底、购买市场专业化服务方式,全面推行辖区内生活垃圾宣传引导、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工作。同时要以社区为单位,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配备志愿者、督导员、分拣员,要有专人负责垃圾分类台账建立、数据统计和上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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